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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3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

公司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具体信息如下：

药物名称：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30IU/10mg/3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3类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本品进行肾移植前因慢性肾脏疾病

（CKD）所引起的儿童生长障碍Ⅲ期临床试验，进行因Prader-Willi综合征

所引起的儿童生长障碍Ⅲ期临床试验。同意免临床试验增加因Noonan综合

征所引起的儿童生长障碍、 因SHOX基因缺陷所引起的儿童生长障碍适应

症。

本批件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增加

适应症的临床试验批件。 鉴于药物临床试验研究具有周期长、 投入大的特

点，该药品临床试验的完成时间、进度及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

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将对该产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40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

公司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具体信息如下：

药物名称：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20mg

注册分类：原化学药品第5类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本批件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进行

临床试验的批件。 鉴于药物临床试验研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该药

品临床试验的完成时间、进度及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司近期业

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将对该产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41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

公司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具体信息如下：

药物名称：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剂型：注射剂

申请内容：增加药品新规格12IU/4.0mg/1.0/ml/瓶

规格：12IU/4.0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本品增加12IU/4.0mg/1.0/ml/瓶规格的

补充申请。

本批件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增加

新规格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对

该产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9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7年5月27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6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6月12日至6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开始时间 (2017年6

月12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7年6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名， 代表32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72,104,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490%� 。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18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68,165,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09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

名， 代表14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939,7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375,

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蔡金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关于公司发行扶贫中期票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75,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扶贫中期票据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公司符合发行绿色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绿色债券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75,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绿色债券发行工作相关事

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75,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772,104,863股， 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375,8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蔡金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

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康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

2017-034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6月13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6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6月13日上午0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年6

月12日下午15:00至2017年6月1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屿后南里 158�号厦门京闽中心酒店 26�楼

2�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精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数量117,513,061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58.7565%。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人，代表股份数量107,512,17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756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量10,000,888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5.000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14,097,60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4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097,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097,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调整的议案》；

同意57,147,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胡精沛先生、邹鹏先生和黄朝阳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9.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097,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任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14,097,6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117,513,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胡光建、杨文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

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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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6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0,469,295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435,512,813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代理人持有股份总数 44,956,4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注的比例（%） 48.7366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1764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代理人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602

2、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35,512,81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 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3297

3、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6,058,4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注的比例（%） 11.75

注：截止公司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日止，公司已回购10,050,000

股H股，该等股份尚未注销。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有权出席公司股东周年

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分别为985,850,000股及

391,940,00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17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均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副董事长王二龙

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赵剡水先生、董事李鹤鹏先

生、李凯先生、邢敏先生、吴德龙先生、于增彪先生、吴勇先生均因公务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王涌先生、黄平先生因公务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证券事务代表代行其在本

次会议中的职责；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5、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7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参照2016年度费用标准厘定

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6、

议案名称：公司为一拖（法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洛阳长兴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7、

议案名称：为公司产品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8、

议案名称：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9、

议案名称：公司回购部分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956,482 9.3568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80,449,195 99.9958 20,100 0.0042 0 0

10、

议案名称：公司吸收合并一拖（洛阳）车桥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492,713 90.6390 20,100 0.0042 0 0

H股 44,408,482 9.2427 0 0 548,000 0.1141

普通股合计： 479,901,195 99.8818 20,100 0.0042 548,000 0.1141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7年-2018年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综合服务

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增加2017年-2018年采购货物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02,135 35.5440 20,100 0.0288 0 0

H股 44,956,482 64.4272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9,758,617 99.9712 20,100 0.0288 0 0

11.02�议案名称：增加2017年-2018年销售货物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02,135 35.5440 20,100 0.0288 0 0

H股 44,956,482 64.4272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9,758,617 99.9712 20,100 0.0288 0 0

11.03�议案名称：增加2017年-2018年综合服务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02,135 35.5440 20,100 0.0288 0 0

H股 44,956,482 64.4272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9,758,617 99.9712 20,100 0.0288 0 0

(二)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回购部分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股东 435,492,713 99.9954 20,100 0.0046 0 0

(三)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回购部分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6,058,482 100 0 0 0 0

(四)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A股普通股股

东

410,690,578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A股普通股股

东

23,514,246 100.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A股普通股股

东

1,287,889 98.4632 20,100 1.5368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A股

普通股股东

935,589 97.8968 20,100 2.1032 0 0

市值50万以上A股普通股

股东

352,300 100.0000 0 0 0 0

(五)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5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合伙） 为本公司2017年

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参照2016年度费

用标准厘定其酬金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6

公司为一拖（法国）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 洛阳长兴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7

为公司产品金融业务提供担保

的议案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8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11.01

增加2017年-2018年采购货物

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11.02

增加2017年-2018年销售货物

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11.03

增加2017年-2018年综合服务

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金额

24,802,135 99.9190 20,100 0.0810 0 0

(六)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公司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的第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

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第11项议

案为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关联股东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10,690,578股A股股份。

2.�公司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所审议的《关于公司回购部分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经出席公司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公司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所审议的《关于公司回购部分

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经出席公司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兴高、姚金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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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获得回购部分

H

股一般性授权通

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月13日召开

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和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和

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情

况下，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有关决议案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

H股总额10%的H股股份。 若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 根据有关规

定，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因此，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发布本公告。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公司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未于指定期限按上述方式向本公司申

报的债权，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有关债权仍将

由本公司按原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申报债权方式：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

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

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

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收件人：董事会办公室 彭强 邮政编码：471004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379-64967438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联系电话：0379-64970545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4日


